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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办发字〔2018〕25号

中共定州市委办公室
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定州市 2018 年乡镇（办）环境空
气质量排名及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办）、市直有关部门：

《定州市 2018年乡镇（办）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及考核办法

（试行）》已经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

彻执行。

中共定州市委办公室

定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4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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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市 2018 年乡镇（办）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及考核办法(试行)

依据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河

北省城市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和奖励问责办法的通知》

(冀办字〔2018〕11号)和中共定州市委、定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强力推进大气污染综合治理的意见》(定发字〔2017〕6号)，制

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及考核指标

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定州市 25个乡镇（办）环境空气质

量的月度、季度、半年和年度排名。

第二条 全市 25个乡镇（办）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均依据当地

环境空气质量细颗粒物（PM2.5）和二氧化硫（SO2）单项指数加

和（简称：“两项加和指数”）进行排序。两项加和指数相同的以

PM2.5浓度确定先后顺序。

两项加和指数是指对当地排名时段内环境空气质量评价两

项污染物（细颗粒物、二氧化硫）单项指数之和。两项加和指数

保留 2位小数，两项加和指数越大表明空气污染程度越重（两项

加和指数计算方法见附件）。

第三条 本办法引用了《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试行）》（HJ663-2013）、《数值

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GB/T8170）、《环境空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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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T193-2005）、《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排

名技术规定》（环办〔2014〕号）等文件。

二、数据管理及审核

第四条 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监测数据，采用审核

后的乡镇（办）点位监测数据。乡镇（办）空气站及其监测数据

的管理和使用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当出现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拒原因造成乡镇（办）

点位监测数据不满足有效性规定时，相关部门出具证明材料，经

市环保局审查确认后，相关时段数据可不用于全市乡镇（办）空

气质量排名，并公布该点位监测数据缺失原因。

第六条 对于非人为因素造成电力中断、设备故障等情况，

致使日数据无效时，需由乡镇（办）提出书面申请，相关部门出

具证明材料，经专家认定后，当日数据可不参与月排名。

第七条 对于因私自变更监测点位、擅自加装过滤设施、故

意断电断网、破坏监测设备、擅自改变仪器设备参数及状态、人

为干扰监测点位周边环境等情况，造成影响乡镇（办）点位监测

数据真实性的行为时，相关监测时段（按日计算）数据无效，用

该乡镇（办）当月各项污染物最高值替代后参与排名，同时依据

相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乡镇（办）空气质量排名

第八条 全市 25个乡镇（办）环境空气质量总体排名。

第九条 全市月度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于次月 10 日前公

布，公布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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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总排名相对较好的前

3位乡镇（办）名单（按空气质量由好到差）。

（二）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总排名相对较差的后

3位乡镇（办）名单（按空气质量由差到好）。

（三）全市各乡镇（办）空气质量数据（按空气质量由好到

差）。

（四）监测数据不满足有效性规定的乡镇（办）名单及原因。

第十条 每月、季度、半年和年度，由市环保局对全市 25个

乡镇（办）的环境空气质量排名情况及相关数据进行一次汇总，

并向社会公布，同时抄送市大气办。遇有应急响应等特殊情况、

特殊时段、特殊需要，可随时通报日排名、周排名。

四、建立资金奖励机制

第十一条 依据各乡镇（办）每月环境空气质量排名结果，

对位列前 3名的乡镇（办）实施财政奖励措施，并在媒体公布。

具体程序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经济奖惩标准。对月度空气质量排名位列第 1名

奖励 5万元，每降低一个位次，奖励减少 2万元，对其他乡镇（办）

不奖不罚。

第十三条 市大气办负责每月对各乡镇（办）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排名，核定奖励资金计划后报市政府审定，并将排名结果通

报市财政局。市财政局按照审定结果，每季度与有关乡镇（办）

结算一次奖励资金。

五、考核及约谈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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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乡镇（办）空气质量考核每个月进行一次，每季

度为一个周期，全年环境空气质量工作开展情况纳入 2018年度

乡科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内容。

第十五条 对每个月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总排名相

对较差的后 3位乡镇（办）由市大气办预警提示。

每个季度有 2个月进入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总排

名相对较差的后 3位，由市大气办通报批评。

每个季度 3个月全部进入全市 25个乡镇（办）空气质量总

排名相对较差的后 3位，由市大气办对乡镇（办）党委、政府进

行约谈。

一个考核年度中被约谈三次的，市委、市政府派出督察组开

展专项督察，对落实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措施不力的乡镇（办）党

委、政府予提出问责建议，报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后不列入年终

考核优秀等次。

第十六条 乡镇（办）空气质量长期进入倒数排名的，由市

大气办组织专家会诊，提出整改建议，对因工作不力造成的要严

肃问责。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大气办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年 4月 1日起施行。

附件：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计算方法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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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环境空气质量排名计算方法及说明

一、评价项目选择

评价项目采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2

项基本项目：二氧化硫（SO2）、细颗粒物（PM2.5）。

二、评价浓度选择

SO2、PM2.5的评价浓度为评价时段内各指标 24小时平均浓

度的平均值。

三、计算各污染物的单项指数

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 Ii(式 1)计算：

Ii =
Ci
Si
（式 1）

式中：Ci—污染物 i 的浓度值，当 i 为 SO2、PM2.5

时，Ci为月均值；

Si—污染物 i的年均值二级标准。

四、两项加和指数 Isum 计算

参照综合指数计算方法，计算两项加和指数 Isum按（式 2）

计算：

Isum =
i=1

2

Ii�

式中：Isum—两项加和指数

Ii—污染物 i的单项指数，i为 SO2、PM2.5两

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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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数据有效性规定及说明

各评价项目的数据统计有效性要求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GB3095-2012）中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数据修约要求

数据统计结果按照《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

定》（GB/T8170）的要求进行修约，浓度单位及保留小数位数要

求见表 1。各项指标的小时浓度值作为基础数据单元，使用前也

应进行修约。

表 1 指标的浓度单位和保留小数位数要求

指标项目 单位 保留小数位数

SO2、PM2.5 微克/立方米 0

单项指数、两项加和指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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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定州市委办公室 2018年 4月 4日印发


